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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于 2023 年 4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惠平主持。 

经全体与会监事讨论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监事会对《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报告编制

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3、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4、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亚审[2023]523号《审



 

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255,701.31元，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 496,797,296.00元。依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公司应当提取净利润的 10%

列入法定公积金，故本年度按母公司净利润 496,783,331.00 元的 10%提取

49,679,729.60元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206,748,089.38

元，减去已分配 2021 年度现金股利 691,089,138.90 元，本年度母公司剩余累计

可供分配利润为 1,962,776,516.88 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水平、未来经营发展及多个项目后续持续投入的资金需求，公司 2022 年度拟不

派发现金红利、股票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3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3年 5月 13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拟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经资

格审查并征询监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公司监事会拟提名马惠平女士、赵庚生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将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一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将继

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候选人以及职工代表监事均为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员工，已在公司或全资子公司领取相应的职务薪酬，根据勤勉尽职的原则，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期内拟不再额外领取监事薪酬。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优化管理架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鑫

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孙公司广东可逸智膜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

科技”）对全资孙公司广东可逸智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逸智膜”）实

施整体吸收合并。可逸智膜于 2020年 12月取得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

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及《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于

2020年 12月取得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

登记后的《营业执照》，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本次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可

逸智膜的事项已完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

科技原合并报表层面对可逸智膜的商誉转移至鑫瑞科技母公司个别报表层面。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本着谨慎性原则，拟对鑫瑞科

技原对可逸智膜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现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商誉形成过程 

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于 2014 年 8 月收购原可逸智膜（收购时可逸智膜

公司名称为“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100%股权，可逸智膜自 2014 年 8月 3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

鑫瑞科技对收购可逸智膜 100%股权所支付的股权收购对价款大于购买日取得的

可逸智膜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44,782,706.55 元确认为商誉。 

2、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 

原可逸智膜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对应的产品主要为膜类产品，2023 年以来，

全球经济低迷，国内出口需求减速，膜类产品下游客户的终端产品市场需求急剧



 

下滑，业内市场竞争无比激烈，膜类产品价格下降。现因市场原因鑫瑞科技膜类

产品出现订单不足，导致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2023 年以来鑫瑞科技膜类产品

订单下降、价格下降、营收下滑、成本抬升，预计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且无法完

全恢复。由于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难以恢复，鑫瑞科技膜类产品的

未来经营和业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原收购可逸智膜形成的商誉现已存在减

值迹象。 

鑫瑞科技基于上述原因及期末财务报表判断，原可逸智膜资产组组合所对应

的业务未来主营业务及盈利能力将出现下滑，未来经营业绩及现金流明显低于预

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应当估计其可收回价值，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公司

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在 2022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基于谨慎性原则，聘请了第

三方评估公司对原可逸智膜商誉和相关资产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估值。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进

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原广东可逸智膜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收回

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3)第 1037 号），鑫瑞科技（原可逸智

膜）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为

6,122.40万元（包含商誉），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其可收回价值为 1,600.00 万元。

鑫瑞科技于 2014 年 8 月确认对收购可逸智膜 100%股权所形成的商誉

44,782,706.55元，故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本期应计提收购原可逸智膜 100%

股权所对应的商誉减值准备 44,782,706.55 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拟于报告期末 2022年 12

月 31 日，对上述持有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鉴于鑫瑞科技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

司，鑫瑞科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为相

应减少当期利润总额 44,782,706.55 元，减少当期净利润 44,782,706.55 元。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4月 11日 


